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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沪医保价采发〔2023〕31号

关于本市做好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中选
结果执行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，各相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

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号）要求

及《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采购文件（ZCYLM-2023-1）》

有关条款，确保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本市平稳执

行，现就做好此项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药品

（一）医疗机构应按时完成协议采购量，不得以费用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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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、“药占比”“一品两规”等为由影响中选药品的采购与合理

使用。中选企业因不能及时足量供应或质量问题等被取消中

选资格时，医疗机构可选择同采购组其他企业的中选药品，

优先选取日均治疗费用较低的中选药品。

（二）采购周期内，未中选药品纳入监控管理。医疗机

构可以在优先采购中选产品的前提下继续采购质量和疗效

有保证，且价格适宜的未中选药品，采购量原则上不得超过

同采购组实际采购量的 10%。

二、保证及时回款与产品供应

（一）医疗机构作为药品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，应在交

货验收合格后次月底前与企业及时结清货款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应及时与中选企业及其指定的经营（或

配送）企业签订购销协议，明确各方权利与责任。

（三）中选企业应确保在采购周期内以中选价格足量供

应，及时满足医疗机构的中选药品采购需求。

三、加强各部门协同

（一）本市医保部门将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中选药品情

况纳入医保管理考核范围。根据未中选药品价格水平等实际

情况动态调整相关产品挂网议价及医保支付政策。

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（以下简称市药事所）

负责组织做好相关产品挂网工作，加强对中选结果执行情况

监测，管理中选和未中选产品采购比例，定期向医疗机构公

布中选产品采购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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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市卫生健康部门对医疗机构落实中选药品使用

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，督促医疗机构配备使用中选药品，开

展相应宣传培训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。

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督促辖区内医疗机构按照规定与

企业及时结算，严查不按时结算药款的问题，会同区医保部

门做好合理使用中选产品的宣传解释工作。

（三）本市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对中选产品的质量监管，

加大抽检、飞行检查力度。如发现中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，

依法依规处置。

四、其他相关事项

（一）本市执行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中选结果的具体工

作，由市药事所根据本市相关规定负责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本通知自市药事所公布此次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

实施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12月 6日



- 4 -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，市医疗保险事

业管理中心，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，有关大

学，中福会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8日印发


